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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5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

技发〔2015〕114 号）的要求，由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交通运输部公路

科学研究院和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修订《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

台数据交换》（JT/T 809-2011）,计划编号 JT 2015-92，2016 年完成标准

修订工作。此标准是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系列标准之一，系列标准中

已发布实施的包括《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道路

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

载终端技术要求》和《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

式》。

2、任务背景

2010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

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通知中第三条“建设坚实的技术

保障体系”中明确提出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

用车辆，旅游包车和三类以上的班线客车要安装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于 2 年之内全部完成。

2011 年 3 月 31 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公告发布JT/T 796-2011《道路运输

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及JT/T 809-2011《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

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两项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国内道路运输动态监

控技术正式进入标准化大范围应用阶段，为跨区域、跨部门联合监管提供技

术支撑。

2014 年 1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发布

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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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总局，2014 年第 5 号部令)后修改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6 年令第 55 号)，进一步强

调了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JT/T 796）、《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讯协

议及数据格式》（JT/T 808）和《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

换》（JT/T 809）标准并通过有关专业机构的标准符合性技术审查。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标准发布实施至今，在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

态监督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针对当前道路

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亟需对《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监

管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标准进行修订，为进一步落实 55 号部令实施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从根本上保障了“两客一危”车辆实施动态监管和监控

的系统平台稳定运行。

3、起草单位

标准修订的起草单位有：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

研究院和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4、协作单位

无

5、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暂时）

见下表

序号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负责工作

1 李小楠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总体负责人，负责标准编写、

总体进度和质量，协调项目组

成员分工协作。

2 孙祥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五十四研究所

3 王薇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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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负责工作

4 董轩

5 姚羽

6 张旭

7 刘晓松

8 宋苏镔

9 卓材培

6、编制过程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于 2015 年 12 月初成立标准编制课题组，开始标

准修订工作。课题组首先贵州道路运输管理局、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等共计 25 个单位征集了 809 标准的修订意见，调研标准执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经过多次内部讨论以及广泛咨询行业内专家，课题组确定了以

应用为导向的标准修订原则，并于 2016 年 2 月编写完成了《道路运输车辆

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标准修订草案稿。

2016 年 5 月，课题组组织标准起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会

上各单位对标准修订提出了新的意见与建议，对标准修订方向重新做了调

整，要与同期修订的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系列标准步调一致，相辅相

成。会后，在草案稿的基础上做了一定修改，形成了《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

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征求意见稿第一稿。

2016 年 8 月，课题组在北京组织标准起草单位、参编单位、检测机构等

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会上重新明确了各单位的分工，标准起草单位成立了

标准修订联合小组，重新定义了标准修订工作原则：以需求为导向，以信息

流为主线，通过凝练信息需求、分析信号特征来确定功能要求、完善性能要

求、提出追溯要求。会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征求意见稿第二稿。

2016 年 9 月、10 月，标准修订联合小组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黑龙江省

道路运输管理局等 64 个管理部门、运输企业、运营服务商和终端生产企业

等广泛的征集了修订意见，同期展开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听取了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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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交通委员会等管理部门及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等单位的意见，共计汇总修订建议 232 条。

2016 年 11 月、12 月，标准修订联合小组在北京组织了第三次座谈会，

会上对征集回来的 232 条意见进行了逐条讨论分析，会后按照分工各自进行

编写任务，最终形成了《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征求

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编制原则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规定了平台数据交换的内

容和规则，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按如下的原则进行编写：

1）按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实际系统建设的架构和层次，设计

数据通讯的规则；

2）以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流为主线，通过凝练信息需求、分析信号特征

来确定功能要求、完善性能要求、提出追溯要求；

3）强化对稳定系统连接，丰富数据资源等方面的设计和补充；

4）坚持向上兼容，新修订的平台数据交换标准是在原标准的基础进行的

补充和完善，不改变原有标准所确立的整体架构和体系，不颠覆性的改变原

有标准业务数据类型名称和标识，确保新标准体系可兼容原标准；

4）充分参考国际相关先进标准以及我国相关实验室的技术条件，遵照国

家平台检验测试的应用现状，与现有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整合了对 809 标准补充说明的内容，方便标准后续推行和使用

整合了由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发布的对 809 标准补充说明内容，统一

了标准版本，方便标准后续推行和使用。

（2）完善了业务流程机制，明确了数据采集处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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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定义了链路管理类业务流程，修改、新增链路中断重连部分业

务流程描述，完善了对链路关闭和恢复的处理机制，保障了链路使用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提升了平台间数据传输质量；

2）完善了车辆动态信息交换类业务流程，修改了上报驾驶员身份信息

业务流程描述。增加了主动上报驾驶员身份信息和主动上报电子运单信息业

务流程，丰富了车辆动态信息采集途径和手段；

3）修改了信息统计业务流程，改为由下级平台定期向上级平台发送定

位消息数量通知。方便平台间统计车辆定位消息收发数，提升数据质量，保

障车辆轨迹完整率；

4）增加了应答消息的数据校验机制，如在指定的时间内未收到应答消

息，将视为消息超时，此后收到的应答消息均视为无效。避免了下级平台不

断超期应答，形成无效死循环，占用系统和网络资源。

（3）丰富信息采集种，强化平台数据分析能力

加强了对车辆运行和控制信息的采集，如油量、胎压、温度、车辆信号

等车辆状态信息，为车辆运行状态分析提供数据支撑，强化平台数据分析能

力。

（4）完善了数据定义内容，优化信息表达形式

1）进一步完善了信息传输有关字段和定义和长度规划，以满足实际使

用要求。如将 sim 卡号预留位数由原来的 11 位增加至 13 位，增加了终端型

号字节数，以满足较长终端型号的实际使用需求；

2）增加了查岗对象类型定义和报文对象类型定义，使查岗消息和报文

消息能传输给指定对象；

3）为拍照、监听、行驶记录仪数据采集、车辆应急接入等车辆监管指

令和应答消息增加了消息 ID 号，使下发命令消息 ID 号与应答消息的 ID 一

一对应，提升了监管指令的准确性，使平台能对车辆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5）更新了消息数据体格式和业务类型的标识和描述。

根据的业务流程调整，更新了对应消息数据体格式和业务类型标识和描

述。如车辆定位信息数量通知消息数据体格式，主动上报驾驶员身份信息和

电子运单信息消息数据体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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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述缺陷修改

修改了现行标准中文字错误，逻辑缺陷之处。如车辆应急接入监管平台

请求消息业务标识错误、下级平台从链路保持流程中描述错误、上报驾驶员

身份信息子业务类型标识错误。

3、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完善了信息传输机制，丰富了信息传输种类，包含丰富行业服务

对象，补充对数据传输情况检测机制、链路异常关闭流程，完善指令下发和

应答时间约束，补充数据传输定期确认机制。

（2）完善了业务工作机制，明确了数据处理流向，包含建立重要信息

发布机制，完善动态信息的上报机制、上报驾驶员、电子运单的工作机制以

及校验等表述错误内容，重新梳理报警及报警处理过程，补充指令应答机制。

（3）丰富了数据采集种类，强化了数据分析能力，包含补充车载终端

接入运营商信息、行驶记录仪信息采集、报警信息位、车辆运输企业负责人

联系信息以及驾驶员联系信息，完善车辆信息采集种类、接口接入状态的监

控装置、驾驶员数量和人员基础信息、车辆事故报警触发机制和传感器设备，

丰富驾驶行为等数据的采集，加强终端唯一性的溯源管理，提高数据采集的

时间频率。

（4）完善数据定义内容，优化信息表达形式。包含补充报警信息 ID 和

报警信息内容的定义，完善信息定义及传输标准，修改上传车辆注册信息、

平台间报文、报警信息上报应答、应急接入、车辆静态数据体和平台查岗等

指令的数据体表述错误和内容缺失，修改标准中示例与描述不相符的内容，

增加 sim 卡的数据位。

4、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及意义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自 2011 年发布以来，在

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方面得到全面的应用，提高了危险品运输和长途客运的动

态监管水平，使得整体上重特大事故发生率逐年下降。当前，我国汽车工业

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对治理交通拥堵、减少车辆事故、减轻环境污

染、方便公众出行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涉及的国家战略资源位置信

息多由美国GPS系统提供，通信解决方案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提供，卫星定位

系统受到外方控制，信息资源限制对中方公开，随着标准的普及，国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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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收集我国防基础设施分布、部队拉动、能源运输调度、公

众出行（位置服务、远程故障诊断、车辆防盗、路况信息发布、紧急救援）

等信息，分析我国防实力和经济运行情况，可以远程控制车辆，制造交通事

故，引发交通瘫痪，甚至实施暴恐袭击，严重威胁我国防安全、社会安全和

经济安全，因此需要在标准中丰富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定位系

统标准；同时，通过近年来的应用，该标准在提升了政府管理部门对道路运

输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幅提升了道路运输企业

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对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方式手段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已成为促进道路运输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方面，为了应对

更加严峻的道路运输安全形势，积极响应新法规对道路运输安全监管的新要

求，必须对原有的标准中涉及安全监管方面的内容进行相应完善；另一方面，

目前标准的应用还是以监管为主，在通过大数据技术提供信息服务方面，由

于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资源丰富程度不足，使得在行业应用上没有得到进一

步推广。如何进一步稳定系统连接，丰富数据资源，提供可靠的数据分析结

论，提升道路运输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的使用积极性，兼顾动态监管和行

业应用的需求，是标准修订过程中的主要原则。

标准的修订，主要是完善数据交换的方式和内容，应围绕以下三点：一

是补充完善北斗卫星定位信息相关标准，提高我国自有知识产权产品在交通

运输领域的应用水平，增强行业运行的安全意识和抗风险能力；二是丰富数

据采集内容，一方面是强化系统运行的稳定，目前我国互联网在不同运营商

之间进行数据通讯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造成网络暂时性中断和数据丢失等情

况的出现，因此，要完善保障系统互连互通所需的基础通信指令和数据指标，

弥补网络问题造成业务管理的暂时性缺位，另一方面是为行业大数据应用提

供数据支撑，信息化已全面进入数据时代，通过全面的数据采集可以了解车

辆运行以及驾驶员工作等实时情况，同时，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还可以获

得行业运行情况相关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也可为行业运行提供数据

服务；三是修正表述性不清楚和存在歧义的条款。

5、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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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近年来，国家经济飞速发展，道路运输车辆迅速增加。从事危险品输运、长

途客运的车辆一旦发生火灾，爆炸，泄漏，毒害等重大恶性事故，将严重危害公

共安全，破坏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和运输企业的监管，成为

政府有关部门非常关注的问题。

道路运输企业对通过技术手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加强运输过程中的全面监

控也越来越重视，各类道路运输车辆接入车辆监控平台以提高运输安全性已成为

一个政府有关部门和运输企业迫切的需求。使道路运输车辆接入监控平台，运输

企业能有效监控驾驶人员的驾驶行为、查看车辆状态以及定位运输车辆所在位

置，从而有效的加强人员和货物的安全性和提升运输企业的经济效益。尤其对危

险品运输车辆运营过程中危险货物的监控，有效的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

证了社会的稳定。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起火爆炸事故、山西

“3·1”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以及湖南“7·19”特别重大道路交

通运输事故，2016年 6月 27日湖南特大交通事故等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装造

成巨大威胁。这昭示着对将运输车辆接入监管平台的必要性，行业主管部门和国

务院都先后发布相关的政策对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进行了要求。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标准发布实施至今，在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

态监督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截止到 2016年

底，通过规范相关技术要求和通讯协议，在保证监控平台各项基本功能正常、完

备的同时，又能让道路车辆运输企业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添加个性化功能，实现

了绝大多数服务于两客一危车辆动态监控的系统平台满足了标准的技术要求。针

对当前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亟需对《道路运输车辆卫

星定位监管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标准进行修订

目前绝大部分的两客一危车辆已接入到了符合标准的监控平台中，并实现了

全国范围的联网联控，本标准修订后，将进一步对车辆监控平台的建设起到显著

的规范作用，将为行业主管部门和运输企业在运输全过程中监管或监控车辆、驾

驶员和货物的实际状况提供了技术支撑，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确保运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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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公共安全。同时收集大量运输运输行业数据，为道路运输行业信息化、智

能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2010年 7月 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通知中第三条“建设坚实的技术保障体系”

中明确提出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旅游包

车和三类以上的班线客车要安装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2011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通知》(交运发〔2011〕

80号)，要求将旅游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以下简称“两客一危”车辆）安装符合 JT/T

794-2011《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的车载终端，并接

入符合 JT/T 796-2011《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的系统平

台。2014年 1月 28日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

输部 公安部 安监总局 2014 年第 5 号令）后修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

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6 年令第 55 号)要求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

台技术要求》（JT/T 796）、《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讯协议及

数据格式》（JT/T 808）和《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JT/T

809）标准并通过有关专业机构的标准符合性技术审查。

本标准依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而制定，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强制

性国家、行业标准无冲突和矛盾，建议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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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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